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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本着对公

司、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就第六届

董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发表意见

如下：

1、对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暨关联交易等

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（1）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61,350,000 股

（含本数），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30%，募集资金

总额不超过 500,002,500 元（含本数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

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本次发行对象为朱双全、朱顺全。就本次向特定

对象发行事项，公司与发行对象朱双全、朱顺全签订了《武汉中元华

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》。朱双全、朱顺全

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。

（2）2025 年 10月 30 日，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

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等八位一致行动人与朱双全、朱顺全签

订《关于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将其

合计持有的全部中元股份 100,507,997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朱双全、

朱顺全，占中元股份总股本的 20.71%。同日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

梦茜与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屹、尹力光、陈

志兵签订《关于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》，

约定表决权委托期间，尹健、卢春明、邓志刚、王永业、张小波、刘

屹、尹力光、陈志兵 8 人成为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的一致行动人。

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

2

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生效后，朱双全、朱顺全持有上市公司的表

决权比例为 20.71%。截至 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朱梦茜直接持有上市

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.92%。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

梦茜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朱双全、朱顺全、朱梦茜为一致行动人，

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25.63%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

更为朱双全、朱顺全及朱梦茜。

朱双全、朱顺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因此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。

公司已就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暨关联交易等事

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，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

材料。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预案内容切实可行，

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和发展状况、经营实际、资金需求等情况，

有助于公司取得营运资金、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持续发

展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易事项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

的议案》等事项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

会议审议。

2、对《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

公司与朱双全、朱顺全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

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

审议。

3、对《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的事

前认可意见

公司最近五个会计年度内不存在通过公开发行股票、向特定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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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股票（包括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）、配股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

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形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

2009 年 10 月，该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距离本次董事会审议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时间已超过五个完整的会计年度。鉴于

上述情况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

情况的报告。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

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。

4、对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

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

公司编制的《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

报告》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、发展战略、融资规

划、财务状况、资金需求等情况，充分论证了本次发行证券的必要性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

利益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

报告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。

5、对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股

东回报、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

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

分析并提出了填补回报措施，公司及相关主体对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

到切实履行作出了相关承诺，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

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110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17 号）以及中国证监会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、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

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5〕31 号）的有关

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持续性发展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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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

（临时）会议审议。

6、对《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5-2027年）的议案》

的事前认可意见

本规划的制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中利润分配相关

条款的规定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且兼顾公司实际经营情况

和可持续发展，强调现金分红，保持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

稳定性。本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的透明度，便于投资者形成

稳定的回报预期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5-2027年）

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。

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：杨洁、杨德先、姜东升

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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